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尔勒市人民法院 

刑 事 判 决 书 

（2014）库刑初字第 676 号 

公诉机关库尔勒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洁，女，汉族，1963 年 11月 13 日出生。2012 年 10 月 8

日，因多次投放法轮功宣传品并向他人传播法轮功思想被库尔勒市公安

局行政拘留 15 日。2014 年 6 月 3日因涉嫌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

法律实施罪被库尔勒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 7 月 9 日被逮捕。现羁押

于库尔勒市看守所。 

库尔勒市人民检察院以检公诉刑诉（2014）第 672 号起诉书指控被

告人徐洁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向本院

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 2014 年 12 月 19 日公开开庭审理

了本案。库尔勒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李常亮出庭支持公诉，被告人

徐洁到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库尔勒市人民检察院指控：2012 年 11 月 26 日，2013年 8 月 19

日，2013 年 9 月 21 日，2013 年 10月 29 日，2014 年 2 月 28 日，2014

年 5 月 23 日，2014 年 6 月 2 日被告人徐洁分别在库尔勒市成渝小区、

库尔勒市梨花小区、库尔勒市团结小区、华山龙湖苑小区、杏花苑小

区、国土小区散发手写的法轮功内容的小纸条 53 张，印刷的法轮功传

单 30 张。2014 年 6 月 2 日，被告人徐洁在库尔勒市国土资源小区投放

法轮功宣传单时被群众抓获，后民警在其随身携带的提包内收缴法轮功

内容的宣传单 126张（其中两张面值 5 元的人民币上写有法轮功内

容）。随后民警在被告人徐洁的住处共搜出 993 张法轮功内容的宣传单

及卡片，39 本法轮功内容的书籍及笔记本，53 张法轮功内容的即时

贴，12 张法轮功内容的手抄笔记，3 张法轮功内容的光盘，1 部存有法

轮功内容的 MP5，l 台打印复印机。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徐洁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其行为已

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款之规定，犯罪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请依法判处。 

公诉机关当庭发表量刑意见：被告人徐洁归案后，拒不认罪，酌情

从重处罚。建议判处被告人徐洁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徐洁当庭辩称这都是她应该做的事情，其不应当构成犯罪。 

经审理查明：2012 年 11 月 25 日，2013 年 8 月 18 日，2013 年 9

月 21 日，2013 年 10 月 29 日，2014年 2 月 28 日，2014 年 5 月 23 日

被告人徐洁分别在库尔勒市成渝小区、梨花小区、团结小区、华山龙湖

苑小区、杏花苑小区散发手写的法轮功内容的小纸条 43 张，印刷的法

轮功传单 8 张。2014 年 6 月 2 日，被告人徐洁在库尔勒市国土资源小

区投放法轮功宣传单时被群众抓获，民警到现场后在该小区楼道内共收

缴法轮功宣传单 22 份，在徐洁随身携带的提包内收缴法轮功内容的宣

传单 126 张（其中两张面值 5 元的人民币上写有法轮功内容）。次日民

警在被告人徐洁的住处共搜出 993 张法轮功内容的宣传单及卡片，39

本法轮功内容的书籍及笔记本，53张法轮功内容的即时贴，12 张法轮

功内容的手抄笔记，3 张法轮功内容的光盘，1 部存有法轮功内容的

MP5，l 台打印复印机。 

认定以上事实的证据有：（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及接处警情况

登记表证实，2012 年 11 月 26 日 16 时 01 分，何某某报警称库尔勒市

成渝 2 号小区 2 单元 304 室的门福上发现法轮功的小纸条。民警在现场

收缴手写的宣传法轮功的小纸条 9 张；2013 年 8 月 19日 20 时 31 分，

肖某甲报警称库尔勒市梨花小区 3 号楼 3 单元 302 室门口发现宣传法轮

功的小纸条。民警到现场收缴手写的宣传法轮功的小纸条 19 张；2013

年 9 月 21 日 20时 45 分，迪某某提报警称库尔勒市团结小区内有人投

放法轮功内容的小纸条。民警到现场后共收缴手写的宣传法轮功的小纸

条 12 张；2013 年 10 月 31 日 10 时 28 分，赵某某报警称库尔勒市团结

小区 44 号楼 2 单元 302 室的防盗门上发现宣传法轮功的纸条。民警到

现场后共收缴手写的宣传法轮功的小纸条 3 张；2014年 2 月 28 日 15

时 28 分，朱某某报警称库尔勒市华山龙湖苑小区 54 号楼 5 单元楼道内



发现法轮功宣传单。民警到达现场后传单已被群众销毁；2014 年 5 月

24 日 11 时 51 分，孙某某报警称库尔勒市杏花苑小区 2 号楼 1 单元发

现法轮功宣传单。民警到现场后共收缴法轮功宣传单 8 份；2014 年 6

月 2 日 20 时 40 分，王某某报警称其将正在库尔勒市国土资源小区内投

放法轮功宣传单的嫌疑人徐洁控制。民警到现场后在该小区楼道内共收

缴内容为“天安门自焚疑案”的法轮功宣传单 22 份，在徐洁随身携带

的包内查获内容为“天安门自焚疑案”的法轮功宣传单 124 份。（2）

证人何某某（系库尔勒市成渝 2 号小区 2 单元住户）证实，2012 年 11

月 25 日 8 时 30 分左右，我出门买菜没有发现门上有什么异常，到 10

时左右回来看见门上的福字上有一张折叠的纸，打开一看是一张手写的

法轮功内容的纸条，我就报警了。（3）证人肖某甲（系库尔勒市梨花

小区 3 号楼 3 单元住户）证实，2013 年 8 月 18 日早上 10 时，我出门

买早餐，打开门看到一张写有法轮功的纸条，我就报警了。（4）证人

迪某某提（系团结小区城建物业公司保安）证实，2013 年 9 月 21 日下

午 20 时 30 分许，我在团结小区城建物业公司值班室时，从监控录像上

看到 2 号楼 2 单元内有一个女子正在往单元楼内墙壁上贴东西，我就撕

下来拿到值班室给同事王师傅看，他一念我就知道是法轮功的内容，后

我把纸条放在值班室的桌子上不知道谁拿走了。（5）证人王某某（系

团结小区城建物业公司保安）证实，2013 年 9 月 22 日早上 9 时 30 分

许我去上班，同事迪某某提从 2 号楼 2 单元的墙壁上撕了二张纸，我一

看上面写着法轮功内容，从监控里查看，发现 21 时晚上 20 时 32 分一

个女的贴的。（6）证人赵某某（系团结小区 44 号楼 2 单元住户）证

实，2013 年 10 月 30 日 15 时 30 分许，我从家里出来，发现我家防盗

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关法轮功的发动宣传内容。我走到二楼

201 室时也发现门上贴着这样的纸条，我拿上纸条到警卫室报警了。我

居住的 44 号楼有四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有 2、3 张纸条。（7）证人姜

某某（系库尔勒市团结小区 44 号楼 2 单元住户）证实，2013 年 10 月

29 日 16 时 40 分，我看到防盗门上插着一张纸，上面写有“天要灭共

产党”的反动内容的法轮功宣传品，我走到二楼 202 室和一楼 102 室在



房门上各发现了一张，共三张一样内容的纸条，大家都说是反动的东

西，我就把东西撕掉了。（8）证人崔某某（系库尔勒市华山龙湖苑 54

号楼 5 单元住户）证实，2014 年 2月 28 日中午 15时 30 分左右，我从

家里出来发现三楼房门上的福字上插着一张 A4 纸的传单，打开一看是

法轮功的宣传单，我就报警了。（9）证人孙某某（系库尔勒市杏花苑

小区 16 号楼 3 单元住户）证实，2014 年 5 月 23 日 19 时 45 分左右，

我在杏花苑小区 2 号楼 l 单元门幅上发现了法轮功宣传单。（10）证人

肖某甲乙（系库尔勒市杏花苑小区 4 号楼 2 单元住户）证实，2014 年 5

月 23 日 13 时 45分左右，我从市一校接孩子回家，发现房门上放着一

张法轮功宣传单。（11）证人王某某（系库尔勒市国土小区住户）证

实，2014 年 6 月 2 日 20 时 30 分，我和爱人一起从位于库尔勒市国土

小区 3 号楼 3 单元的家里出去，推开门发现防盗门上插着一个法轮功宣

传单，走到二楼发现 202 室门上页插着一张法轮功宣传单，我们就取下

来了，到一楼也发现有但是我们没有取，我和媳妇出单元门的时候看到

一个女的很可疑，我走到警卫室门口时，那个女的快走到公交站台了，

我就让警卫朱某某赶快去追那个女的，朱某某就朝那个女的跑去，我也

追了上去并大声说：就是这个女的在撒反动传单，把他的包打开，她不

打开，我又喊了一声她才打开，打开一看全是法轮功内容的印刷品，我

们就把她带到了警卫室门口，那个女的在警卫室门口大喊“共产党要灭

门，共产党腐败，我进过九次监狱，我不害怕”等非法言论。在警卫室

门口发表了十几分钟法轮功言论，周围有十多个围观的群众，后来民警

到了就把她带走了。（12）证人张某甲（王某某之妻）证实内容与王某

某证实内容基本一致。（13）证人朱某某（系国土小区警卫）证实，

2014 年 6 月 2 日 20 时 40 分左右，我们国土小区的一个住户过来说有

人在我们小区发反共的法轮功宣传单，这个人刚从大门出去，我追出去

看到这个女的正往国土小区前的公交站台走，我追上去拦住了她，问她

你到我们小区干嘛，她说你有什么事，我说你不是我们小区的人要检查

你的包，她就给我说法论大法好，共产党腐败，中国共产党亡等，我就

把她带到门卫室了，后来那个住户报警了，在警察来之前，这个女的给



我们宣传共产党腐败，共产党亡，法论大法好等言论，当时有十几个群

众在警卫室围观。（14）证人齐某某证实，2014 年 6月 2 日 20 时 40

分左右，我在国土资源小区门卫室，朱某某从门口带来一个中年妇女，

这个女的一进门卫室就给我们讲法轮大法好，共产党腐败，中国共产党

亡。后来陆续来了十几个群众，大家都劝她好好过日子，不要信法轮功

了，她还不愿意，她说：我进过九次监狱，希望用我的苦让你们记住

“中国共产党亡”，她宣传了大概十几分钟。（15）证人张某乙（系恰

尔巴格乡博斯坦村 3 组 22 号房东）证实，徐洁是 2013 年 6 月份租住在

我们出租屋的，她平时早晨 8 点多出门，晚上 7 时许才回来，她不说

话，也不让进她的房间。（16）证人董某某（系徐洁同学）证实，徐洁

是我同学，她在河南许昌的时候就信法轮功，2008 年左右，听徐洁的

弟弟说徐洁回来了，我就到她父母家看她，过了一段时间她来我家住了

十天左右，在我家这段时间她给我讲法轮功好，死了以后不用下地狱，

她还给我老公讲过。她说她信法轮功后到北京静坐，被河南公安局抓

了。（17）现场勘验检查工作记录及刑事照片证实，2013 年 9 月 22 日

16 时 50 分许，群众发现在库尔勒市团结小区内有人贴发法轮功宣传品

报案，库尔勒市公安局接报后，对现场进行了勘验，现场位于团结小区

53 号楼 2 单元、4单元、28 号楼 1单元、32 号楼 2单元、3 单元、6 单

元、33 号楼 1 单元、2 单元、11 号楼 1 单元、10 号楼 2 单元、8 号楼 4

单元、1 单元，以上单元门的侧墙上均贴有写着反动标语的纸张。2014

年 6 月 2 日 20 时许，群众发现在库尔勒市梨香大道国土小区内有人投

放法轮功宣传品后报案，库尔勒市公安局接报后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

查，中心现场位于库尔勒市梨香大道国土小区 3 号楼 3 单元内，进入单

元门在楼梯口西侧有一扇棕色防盗门，在防盗门中间靠上处贴有一张红

色福字，在福字北侧边缘处插有一张 A4 纸打印的法轮功宣传品，上印

有天安门自焚疑案字样。在二楼楼梯西侧有一扇棕色防盗门，防盗门中

间挂有一个福字，在福字上方北侧边缘处插有一张 A4 纸打印的法轮功

宣传品，上印有天安门自焚疑案字样。在三楼楼梯西侧有一扇棕色防盗

门，防盗门中间挂有一个福字，在福字上方北侧边缘处插有一张 A4 纸



打印的法轮功宣传品，上印有天安门自焚疑案字样。在四楼楼梯西侧有

一扇棕色防盗门，防盗门中间挂有一个福字，在福字上方北侧边缘处插

有一张 A4 纸打印的法轮功宣传品，上印有天安门自焚疑案字样。在四

楼楼梯东侧有一扇棕色防盗门，防盗门中间挂有一个福字，在福字上方

北侧边缘处插有一张 A4 纸打印的法轮功宣传品，上印有天安门自焚疑

案字样。（18）辨认笔录及照片证实，经齐某某对 12 张不同女性进行

辨认后，指认 11 号照片上的女子徐洁是 2014 年 6 月 2 日 20 时许朱某

某从国土资源局小区带回来的中年妇女；库尔勒市公安局侦查员让董某

某通过公安机关提取的视频资料对徐洁进行了辨认，经辨认董某某分别

指认 2013 年 9 月 21 日 20 时发生在库尔勒市团结小区法轮功宣传品投

放案件、2014 年 2 月 28 日 15 时发生在华山龙湖苑小区的法轮功宣传

品投放案件、2014 年 6 月 2 日 20时发生在国土资源小区的法轮功宣传

品投放案件中出现的人均为徐洁；库尔勒市公安局侦查员让证人肖某甲

乙对徐洁进行了照片辨认，经辨认肖某甲乙指认 7 号照片上的女子即为

2014 年 5 月 23 日 13 时 45 分左右在杏花苑小区 4 号楼 2 单元遇见的女

子徐洁。（19）搜查笔录及扣押、移送清单证实，2014 年 6 月 3 日，

公安机关从被告人徐洁的住处库尔勒市博斯坦一组 172号二楼 8 号内搜

出内容为《天安门疑案》的法轮功宣传单 937 张，内容为《三退与平

安》的法轮功宣传单 19 张，内容为《法网在收》的法轮功宣传单 9

张，内容为《纵观天下》的法轮功宣传单 9 张，内容为《三退手册》的

法轮功小册子 1 本，内容为《明慧周刊》的法轮功小册子 3 本，内容为

《揭秘世纪伪案》的法轮功小册子 5 本，内容为《话说当年四二五》的

法轮功小册子 4 本，内容为《1400例谎言的背后》的法轮功小册子 1

本，内容为《薄熙来案掩盖的惊天黑幕》的法轮功小册子 1 本，内容为

《重庆事件背后的秘密》的法轮功小册子 1 本，内容为《见证周刊》的

法轮功小册子 2 本，内容为《百姓》的法轮功小册子 1 本，内容为《躲

过大灾难的秘密》的法轮功小册子 2 本，内容为《走出真实的误区》的

法轮功小册子 1 本，内容为《李洪志讲法》的法轮功小册子 3 本，内容

为《法轮功护身符》的法轮功小卡片 19 张，手写法轮功内容的即时贴



53 张，记有法轮功内容的笔记本 12 本，内容为《九评共产党》的法轮

功书籍 2 本，内容为《九评共产党》的法轮功手抄笔记 12 张，内容为

《2013 神韵晚会》的法轮功光碟 3 张，白色“原道”MP5-部，打印复

印一体机 1 台，公安机关侦查员对搜出的以上物品予以扣押。公安机关

侦查员在抓获被告人徐洁时从其携带的提包内搜出了内容为《天安门疑

案》的法轮功宣传单 124 张，写有“天要灭中共，退党团队保性命”的

5 元人民币 2 张，并予以扣押。以上扣押物品均随案移送本院。（20）

（2014）公国乌文检字第 205 号鉴定意见证实，送检的用记号笔书写的

51 张传单、用铅笔书写的一本笔记本、在方格纸上用硬笔书写的字迹

18 张、用硬笔书写的小纸条 37 张和用硬笔在两张五元人民币上书写的

笔迹的字迹是徐洁所书写；库尔勒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对从徐洁

住处扣押的一部 8GB 白色 G95 原道牌 MP5 进行取证分析后，共包含 277

个法轮功内容的音视频。（21）库尔勒市公安局情况说明证实，

（2014）公国乌文检字第 205 号鉴定书中检材用记号笔书写的 51 张传

单和 18 张硬笔书写字迹为徐洁住处收缴，37 张硬笔书写的小字条为案

发现场收缴，其中成渝小区现场收缴 9 张提取检材 6 张；梨花小区现场

收缴 19 张提取检材 13 张；团结小区现场收缴 12 张提取检材 7 张；国

道路 20 号现场收缴 10 张提取检材 8 张；团结小区现场收缴 3 张提取检

材 3 张。（22）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证实，2012 年 10月 8 日，徐洁因

多次投放法轮功宣传品并向他人传播法轮功思想被库尔勒市公安局行政

拘留 15 日。（23）案发情况说明证实，2014 年 6 月 2 日 20 时许，王

某某、张某甲准备外出散步时，张某甲发现自己位于国土资源小区 3 号

楼 3 单元 302 室的门上有法轮功宣传单，同时发现携带手提包的徐洁形

迹可疑，跟踪到小区门卫室前时将此情况告诉了小区门卫朱某某，朱某

某赶到公交站台将徐洁带回门卫室，徐洁向围观的群众大肆宣扬“法轮

功”思想，诋毁共产党、攻击国家政权。（24）户籍证明证实，徐洁出

生于 1963 年 11月 13 日，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25）抓获经过证

实，2014 年 6 月 2 日 21 时，库尔勒市公安局民警接到王某某报警后来

到国土资源小区将已被门卫控制的徐洁抓获，并当场从其携带的手提包



中搜出法轮功宣传单 124 张，面值 5元写有“天灭中共，退党、团、队

保性命”字样人民币二张。 

上述证据经当庭质证，形式和来源合法，内容真实，与本案相关

联，能客观反映案件的真实情况，确认为本案的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人徐洁明知“法轮功”系邪教组织被依法取缔，且

因多次投放法轮功宣传品并向他人传播法轮功思想被公安机关行政拘

留，仍不悔改，继续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其

行为已构成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本院予以确认。被告人徐洁归案后，仍宣扬邪教，痴迷不悟，拒不认

罪，量刑时酌情从重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条第一

款、第六十一条、第六十二条、第六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

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二）》第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人徐洁犯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判处有期徒刑六

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判决执行前先行羁押的，羁押一日

折抵刑期一日，即自 2014 年 6 月 3日起至 2020 年 6月 2 日止）。 

二、随案移送的法轮功宣传材料及作案工具依法予以没收。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者直

接向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当提

交上诉状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审 判 长  余美玲 

审 判 员  王海荣 

人民陪审员  刘 革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韩 强 


